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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县人民政府

关于全域全时段禁售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桓政字〔2022〕4 号

为维护公共安全，有效遏制燃放烟花爆竹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淄博市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等法律法规，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全时段禁售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现

通告如下：

一、禁售禁放范围

桓台县全县域。

二、禁售禁放时间

自 2022 年 1 月 20 日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

三、法律责任

违反本通告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

条例》《淄博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违规燃放的，处 100 元

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桓台县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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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明确城区供暖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暂行）

桓政办字〔2022〕2 号

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扎实做好城区供暖工作，经县政府同意，现就明确我县城区供暖价格等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供暖价格及供暖期限

（一）按面积收费价格

1．城区居民供暖价格按专有（套内）建筑面积 23 元/平方米。复式住宅单层安装采

暖设施的，按单层面积加收 30%供暖费；双层均安装采暖设施的，按全部面积计收供暖

费；阁楼安装采暖设施且有房产证的，按房产证注明面积计收供暖费；没有房产证的，

按阁楼下层住房面积的 50%计收供暖费；地下室、杂物间、车库安装采暖设施的，按居

民住宅供暖价格计收供暖费。

无房产证和有房产证但证上未载明专有（套内）面积（或未注明公摊面积）的，按

以下比例扣除公用分摊面积后作为计费面积：建筑面积 65 平方米及以下为 10%，65-90

（含 90）平方米为 8%，90-130（含 130）平方米为 7%，130 平方米以上为 6%。

2．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社区居（村）委会等（不包括对外出租及商业经营用

房）供暖价格按建筑面积 22 元/平方米。

3．非居民采暖（包括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社区居委会等对外出租及商业经营

用房）按建筑面积 35 元/平方米。楼层高度超过 3.5 米的，每超过 1 米加收 15%供暖费

（不足 1 米的按 1 米计算）。

4．居民家庭安装小型换热设备的，按照每个换热器每供暖季 300 元收取供暖费。

（二）按热量计量收费价格

1．居民用户基本热价为 6.9 元/平方米；计量热价为 0.161 元/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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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社区居（村）委会等用户基本热价为 6.6 元/平方米，

计量热价为 0.161 元/千瓦时。

3．非居民用户基本热价为 10.5 元/平方米，计量热价为 0.245 元/千瓦时。

4．供热计量价格实行两部制热价，即基本热价加计量热价。基本热价按照房屋面

积收取。其中，居民住宅按照专有（套内）建筑面积收取；非居民住宅按照建筑面积收

取。计量热价按计量装置显示数据收取。

计算公式为：用热总费用=基本热费+计量热费

其中：基本热费=基本热价（元/平方米）×计费面积（平方米）；

计量热费=计量热价（元/千瓦时）×用热量（千瓦时）

（三）供暖期为 135 天，自当年的 11 月 8 日至次年的 3 月 23 日。

（四）社会供热站对用户供暖，按上述规定执行。

（五）城市低保对象每户补贴 600 元，于每年 11 月 8 日前发放完毕。

二、城区以外供暖价格可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三、认真落实相关政策

城区供暖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各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认

真落实相关政策措施。财政部门负责补贴资金的筹措，及时足额拨付民政部门，并会同

审计部门切实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民政部门负责补贴对象

资格审定和补贴资金的发放工作，确保补贴对象不重不漏，资金发放准确及时；发改部

门负责做好供热价格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供暖价格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各种违价行为；各供热经营企业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严格执行居

民供暖相关政策，保证供热质量。

本通知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4 月 1 日。《桓台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明确城区供暖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桓政办发〔2018〕43 号）自本通知

施行之日起废止。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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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城区

供暖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暂行）》政策解读

一、出台文件的目的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城区供暖价格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桓政办发

〔2018〕43 号）文件将于 2021 年供暖季前到期,为继续做好城区供暖工作及对低收入群

体实行供暖补贴，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经县政府同意，重新公布我县城区供暖价

格和对低收入群体实行供暖补贴的标准。

二、主要依据

《山东省定价目录》、《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三、出台文件的背景

我县现行城区供暖价格和对低收入群体实行供暖补贴的通知即将到期，为保持政策

连续性稳定性，需要重新公布城区供暖价格和对低收入群体供暖补贴的标准。

四、主要内容

（一）按面积收费政策

1．城区居民供暖价格按专有（套内）建筑面积 23 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收取。复式

住宅单层安装采暖设施的，按单层面积加收 30%供暖费；双层均安装采暖设施的，按全

部面积计收供暖费；阁楼安装采暖设施且有房产证的，按房产证注明面积计收供暖费；

没有房产证的，按阁楼下层住房面积的 50%计收供暖费；地下室、杂物间、车库安装采

暖设施的，按居民住宅供暖价格计收供暖费。

无房产证和有房产证但证上未载明专有（套内）面积（或未注明公摊面积）的，按

以下比例扣除公用分摊面积后作为计费面积：建筑面积 65 平方米及以下为 10%，65-90

（含 90）平方米为 8%，90-130（含 130）平方米为 7%，130 平方米以上为 6%。

2．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社区居（村）委会等（不包括对外出租及商业经营用

房）供暖价格按建筑面积 22 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收取。

3．非居民采暖（包括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社区居委会等对外出租及商业经营

用房）按建筑面积 35 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收取。楼层高度超过 3.5 米的，每超过 1 米

加收 15%供暖费（不足 1 米的按 1 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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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民家庭安装小型换热设备的，按照每个换热器每供暖季 300 元收取供暖费。

（二）按热量计量收费政策

1．居民用户基本热价为 6.9 元/平方米；计量热价为 0.161 元/千瓦时。

2．学校、幼儿园、敬老院、社区居（村）委会等用户基本热价为 6.6 元/平方米，

计量热价为 0.161 元/千瓦时。

3．非居民用户基本热价为 10.5 元/平方米，计量热价为 0.245 元/千瓦时。

4．供热计量价格实行两部制热价，即基本热价加计量热价。基本热价按照房屋面

积收取。其中，居民住宅按照专有（套内）建筑面积收取；非居民住宅按照建筑面积收

取。计量热价按计量装置显示数据收取。

计算公式为：用热总费用=基本热费+计量热费

其中：基本热费=基本热价（元/平方米）×计费面积（平方米）；计量热费=计量热

价（元/千瓦时）×用热量（千瓦时）

（三）供暖时限

供暖期为 135 天，自当年的 11 月 8 日至次年的 3 月 23 日。

（四）对低收入群体供暖补贴政策

城市低保对象每户补贴 600 元，于每年 11 月 8 日前发放完毕。

五、征求意见情况说明

已经征询民政部门对备案登记的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在保人员补贴标准。二是

征询市场监管部门对供暖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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